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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重庆警备区后勤部

关于加强警备区和人武部职工队伍建设的意见
渝人社发〔2011〕272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编委办公室、财政局、

人民武装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进一步加强警备区和人武部职

工管理，促进职工队伍建设，有效发挥职工在民兵预备役建设中

的积极作用，更好地适应军队现行编制体制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

需要，依据国家、军队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参照军队职工管理办法

和中共重庆市委、重庆市人民政府、重庆警备区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人武部全面建设的意见》（渝委发〔2009〕23 号）和《重庆市

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实施办法》（渝府发〔2003〕37 号）

等文件规定，结合实际，现就加强警备区机关所属事业单位（以

下简称机关所属事业单位）和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武部直属事业单

位（以下简称人武部直属事业单位）职工队伍建设制定如下意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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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管理

（一）机关所属事业单位的职工编制，按成都军区联勤部《颁

发重庆警备区事业单位编制表》（〔2005〕联司字第 109 号）、

成都军区政治部、联勤部颁发的《重庆警备区幼儿园编制表》

（〔2005〕政干字第 290 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人武部直属事业单位职工编制，按中办发〔1995〕12

号、渝人发〔1999〕8 号文件规定执行。

二、调配管理

（三）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和人武部直属事业单位的职工调配，

应根据工作需要，按照核定的编制职数、岗位，合理安排，科学

调配，不得因人设岗和超编超配。人武部直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由人力社保部门批准后，纳入重庆市人员调配管理范围，由人力

社保部门办理审批手续。

（四）机关所属事业单位，严格落实正式职工“只出不进、

只退不补、只减不增”的要求，不再招收正式职工。

（五）人武部直属事业单位招聘职工，严格按渝人发〔2008〕

120 号文件规定执行。

三、工资福利

（六）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和人武部直属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，

按国家规定的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执行；其中，绩效工资按

照重庆市其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有关规定执行，特殊岗位津贴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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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规定的特殊岗位津贴的项目和标准执行。

（七）机关所属事业单位职工经费供应渠道和方式：机关本

级职工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由用工单位自行解决；职工养老、

医疗、失业等社会保险，执行属地政策，应由单位缴纳的相关保

险费用，由用人单位负担。职工所需经费仍按原供应保障渠道办

理。

（八）人武部直属事业单位职工经费供应渠道和方式：按渝

人发〔1999〕8 号文件规定办理，按原经费渠道由各区县（自治

县）纳入本级财政预算。

四、社会保障

（九）用工单位和职工，依据国家、军队和重庆市有关规定，

按照属地化原则，参加当地政府的社会保险，执行当地政府的住

房公积金制度，确保职工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，解除职工后顾之

忧。

（十）各级政府要把军队职工住房纳入当地经济适用住房建

设统筹；军队职工到地方购买经济适用住房，符合当地购房条件

的，当地政府给予优先安排，享受国家有关税费减免政策。

五、培训考核

（十一）积极鼓励职工参加多形式、多层次、多渠道培训，

全面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。

（十二）职工培训的内容，主要包括文化教育和职业技能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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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，也可选拔参加上级组织的军事、政工、后勤业务培训和各种

专业培训。

（十三）职工培训的方式，主要包括岗前、在岗、脱产或半

脱产培训等形式。职工脱产培训或参加学历教育须经所在单位批

准。

（十四）鼓励符合条件的职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参加国家

职业技能鉴定，获得相应等级证书，提高技能水平。

（十五）职工技术等级考核和晋升，按军队和重庆市目前执

行的政策文件规定办理。

（十六）职工参加工人技术等级考核、地方专业技术人员资

格考试、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证书和年度工作考核结果、业务技能

培训等情况均存入职工档案，作为使用和确定有关待遇的依据。

六、用工制度

（十七）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用工制度，按照

国家、军队和重庆市用工制度改革的规定要求，落实“因事设岗，

竞聘上岗，以岗定薪，合同管理”，打破职工身份界限，本着公

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全面推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

度。

（十八）按军队现行编制体制，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和人武部

直属事业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，在岗位限额内，按照有关规定，

将一些特别优秀的工人聘用到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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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九）建立岗位绩效考核和年度工作考核制度。考核的主

要内容为“德、能、勤、绩”四个方面；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

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。

（二十）积极疏通人武部直属事业单位职工交流渠道，建立

职工交流使用机制，确保职工“进”得来“出”得去，对特别优

秀的职工，可由各区县有关部门推荐到地方其他部门交流、提升

使用，对不适应人武工作的职工，应解除聘用合同。

（二十一）人武部根据工作需要，可将一些能力强、素质高

的直属事业单位职工调整到业务科室工作。

（二十二）对在竞争上岗中落聘和考评、考核不称职的职工，

一律安排内部待岗，待岗期限一般为一年。待岗期间的待遇，按

不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确定，工龄连续计算，档案

工资正常调整；待岗期满，可参加下一年度竞争上岗。

（二十三）对自愿自谋职业的富余职工，与原单位解除劳动

关系后，到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办理失业登记，或将其个人档案移

交驻地政府所属人才服务机构，并按国家、军队有关规定，由原

用工单位依法发给一次性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。

七、日常管理

（二十四）警备区后勤部负责全区职工的统一管理工作，人

武部后勤科负责本部职工的管理工作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各司其职，积极会同军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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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勤部门做好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和人武部直属事业单位职工管理

工作。

（二十五）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及人武部直属事业单位应指定

专、兼职职工管理人员，按照“谁用人，谁管理”的原则，加强

管理，按级负责，确保职工队伍的稳定。

各级职工管理专、兼职人员，具体负责职工编制的管理，承

办职工的招聘、调配、奖惩、退休（职）等事项的办理，组织职

工培训和考核，管理职工档案、工资福利和劳动保险等工作。

（二十六）警备区各单位应加强职工教育，把职工学习教育

纳入官兵学习教育计划同步进行，做好“两个经常性”工作，随

时掌握职工思想状况，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，防止职工思想

失控、行为失控、管理失控。

（二十七）职工应按军队条令条例和上级规定要求统一着装，

人武部直属事业单位职工实行一日生活军事化，规范工作、学习

和生活秩序。

（二十八）严格执行国家和我市事业单位职工休假管理规定，

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、婚丧假、探亲假、女职工生育假等。

（二十九）发挥职工党、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树立典型，

表扬先进，对忠于职守，廉洁奉公，遵纪守法，现实表现好，完

成任务出色或在其他方面事迹和成绩突出的职工应给予奖励。

（三十）对消极怠工，搬弄是非，聚众上访、乱写告状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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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规章制度、参与赌博、盗窃和参与非法活动以及违反计划生

育、卖淫嫖娼等违法违纪的，应视情给予批评教育、待岗、纪律

处分、行政处分，情节严重的开除党籍、公职。对触犯法律，构

成犯罪，需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，按法律手续转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八、退休退职

（三十一）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和人武部直属事业单位职工的

退休、退职条件及退休、退职后的待遇，按国家、军队有关规定

执行。

（三十二）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和人武部直属事业单位职工退

休、退职后的待遇，按照国家、军队和重庆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
九、档案管理

（三十三）职工档案应按照《军队职工档案管理规定》的要

求进行建档，统一规范，分类整理。

（三十四）归入档案的材料必须经过领导审查，做到真实、

准确；职工情况发生变化时，应及时对其档案进行修正和补充，

确保档案完整。

（三十五）机关所属事业单位职工档案由警备区后勤部集中

保管；职员档案按权限由聘任（用）机关劳动人事部门统一存放

管理；人武部直属事业单位职工档案由人武部指定专人负责管理。

十、其它

（三十六）本实施意见由警备区后勤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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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。

（三十七）警备区机关以及队列单位零散用工管理，参照本

意见执行。

（三十八）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重 庆 市 财 政 局 重庆警备区后勤部

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一日


